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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企业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杭银处罚字〔2021〕11号
	1. 存款准备金欠缴。
2. 金融统计存在错误。
3. （1）未按规定向人民银行报备银行结算账户资料信息；
（2）未监测发现可疑交易，未对异常交易进行核实。
4. （1）假币收缴不规范；
（2）对外支付现金夹杂残缺污损人民币。
5.（1）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；（2）未按规定进行可疑交易报告；
（3）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。
	1. 根据《商业银行法》，处罚款45万元。
2. 根据《金融统计管理规定》，对四类违规问题给予警告，分别并处罚款3万、1万、1万、1万元。
3. （1）根据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2万元；
（2）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50万元。
4. （1）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》《人民币管理条例》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4万元；
（2）根据《人民币管理条例》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2000元。
5.根据《反洗钱法》，对三项违法行为分别处罚款260万元、20万元、40万元。
以上罚款合计人民币427.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杭州中心支行
	2021年7月19日
	

	2
	王佳（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主办会计）
	杭银处罚字〔2021〕21号
	对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本级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未监测发现可疑交易。
	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5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杭州中心支行
	2021年7月26日
	

	3
	高玲玲（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宁围支行主办会计）
	杭银处罚字〔2021〕22号
	对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宁围支行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未对异常交易进行核实。
	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5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杭州中心支行
	2021年7月26日
	

	4
	倪剑锋（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）
	杭银处罚字〔2021〕19号
	对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。
	根据《反洗钱法》，处罚款3.5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杭州中心支行
	2021年7月26日
	

	5
	俞晓飞（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）
	杭银处罚字〔2021〕20号
	对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；未按规定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。
	根据《反洗钱法》，处罚款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杭州中心支行
	2021年7月26日
	



